附件1
关于支持优质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

指导意见

为充分发掘我市优质稻米产业禀赋潜力，深入推进品牌农业产业集群建设，持续提高信阳大米的市场辨识度与核心竞争力，推动产业向“品种优质化、种植规模化、生产标准化、发展绿色化、经营产业化、营销品牌化”发展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，经研究，现就支持优质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遴选推广主导品种

聚焦“好种、好吃、好看、好卖”核心定位，建立主导品种常态化遴选机制，每年发布全市优质稻米主导品种名录。实行主导品种“优进劣出”动态调整。支持开展新品种选育、引进及试验示范，系统评定品种丰产性、优质性、抗逆性及适应性。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主导品种给予种子补贴，持续助力品种调整优化。

二、推动集中规模种植

推进土地流转和托管，开展水稻单品种集中连片种植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“六统一”生产，开展全托管或半托管等社会化服务，带动周边农民发展优质水稻生产。鼓励发展订单生产，对市内外加工、贸易企业在我市签订一定规模主导品种订单且按约定回收的，给予一定补贴。支持我市稻米加工龙头企业采取“企业+基地+农户”的模式带动种植主体开展主导品种规模种植。 

三、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

制定发布优质稻米生产全流程质量标准与技术规范，制定相关团体标准，推动团体标准与国家标准、企业标准协同衔接。围绕主导品种编制高产优质配套栽培技术规程，构建“一品种一模式”。加强标准宣传培训，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加工企业对标生产，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可控。推进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体系建设，开展农业生产“六统一”服务。

四、推行绿色生产模式

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、测土配方施肥、“一喷多促”等绿色防控技术，减少化肥、农药使用量。稳定“稻渔综合种养”和再生稻种植面积，积极扩大水稻和紫云英轮作面积。
五、提升产业加工质效

统筹建设水稻产后服务体系，健全收储、烘干等基础设施，保障稻谷品质稳定。聚焦稻米适度加工、精深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，鼓励企业开展技术革新与工艺改良，推动加工设备提档升级。支持本土加工企业深挖产品价值，开发多元化稻米制品，拓展产业增值空间，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。培育壮大一批产业链龙头企业与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，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。加大国内外知名加工企业招引力度，支持在我市建生产加工基地。

六、打造区域公用品牌

支持“淮信优米”区域公用品牌创建。加快推进商标注册，制定完善品牌运营管理办法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。拓宽品牌传播途径，在权威媒体平台及主销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场景投放品牌宣传内容，组织企业参与全国性展会。持续举办“信阳好大米”品鉴等活动，搭建产业交流合作平台，提升品牌市场知名度与美誉度。

七、落实保障措施
建立市级主管部门、县（区）党委政府、科研推广单位、核心企业“四方联动”工作机制。统筹整合相关财政资金，优化资金配置，明确市、县（区）资金分担比例，保障政策落地资金需求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建立稳定投入机制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发展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，畅通融资渠道，提升金融保障水平。支持创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、国家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，相关项目向重点区域倾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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